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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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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
偶
處
待
已
不
再
被
認
為
僅
是
影
響
受
害
人
和
家
庭
的
個
人
問
題
，
一
m
係
屬
社
會
問

題
。
研
究
附
偶
虐
待
的
原
因
，
係
希
能
建
議
社
區
針
對
配
偶
虐
待
的
問
題
做
多
方
面
統
合

、
預
防
、
教
育
及
介
入
。
近
幾
年
來
，
社
區
發
展
出
對
受
害
人
、
加
害
人
及
其
家
庭
成
員

的
多
項
服
務
，
這
些
服
務
包
括
警
察
保
護
、
庇
護
所
、
緊
急
醫
療
照
顧
、
法
律
救
助
、
輔

導
就
業
及
多
種
諮
商
輔
導
。

大
多
數
社
區
有
多
種
計
童
及
服
務
去
幫
助
遭
到
配
偶
虐
待
家
庭
的
被
害
人
、
加
客
人

及
兒
童
，
然
而
有
很
多
服
務
計
量
沒
有
達
到
幫
助
的
故
果
，
是
因
為
各
機
構
悶
的
分
裂
，

缺
乏
廣
泛
的
溝
通
、
溝
通
失
敗
和
缺
少
合
作
及
社
區
概
念
等
清
楚
的
回
應
。

這
篇
艾
章
(
刊
載
於
美
國
「
社
會
工
作
」
專
刊
，
一
九
九
一
年
九
月
專
號
)
提
供

簡
鐘
的
配
偶
虐
待
家
庭
所
需
的
多
項
服
務
的
概
念
及
介
紹
阻
偶
虐
待
及
家
庭
保
護
圖
像
發

展
的
工
作
網
，
此
團
隊
將
與
主
要
與
次
要
的
機
構
或
組
織
合
作
對
經
歷
家
庭
暴
力
的
家
庭

成
員
提
供
服
務
，
下
列
舉
出
社
區
配
偶
虐
待
與
家
庭
保
護
圈
隊
協
助
機
構
的
服
務
計
畫
模

式
。

聯
合
服
務
的
需
求

許
多
臨
床
醫
師
同
志
，
家
庭
暴
力
的
形
成
有
相
五
連
帝
的
關
係
'
配
偶
虐
待
家
庭
有

極
大
的
可
能
經
歷
過
兒
童
虐
待
或
見
童
疏
忽
。
因
暴
力
的
惡
性
價
環
，
見
童
目
睹
父
母
親

的
虐
待
很
有
可
能
去
虐
待
他
們
的
兄
弟
或
配
偶
。
故
建
議
除
了
服
務
受
害
人
的
需
求
外
，

臨
床
醫
師
必
贊
同
時
提
出
家
庭
其
他
成
員
的
需
求
。
因
此
服
務
必
績
集
中
在
虐
待
配
偶
的

保
護
及
家
庭
保
護
。
家
庭
保
護
是
一
種
加
強
成
員
和
家
庭
整
體
，
聯
合
適
當
的
社
區
資
跟

去
支
援
整
個
家
庭
體
系
為
目
標
的
觀
念
。
這
觀
念
指
示
去
認
知
及
加
強
家
庭
團
結
力
和
幫

助
家
庭
在
社
區
中
有
殼
的
運
作
。
服
務
幫
求
包
括
社
區
尋
求
能
提
供
受
害
者
需
要
和
團
結

整
個
家
庭
核
心
等
服
務
的
專
家
(
譬
如
.• 

濫
用
藥
物
、
兒
童
輔
導
及
社
區
衛
生
護
士
代
表

)
、
機
構
或
組
織
。

法
律
救
濟
及
法
律
的
強
制
執
行

對
於
被
配
偶
虐
待
的
受
署
人
及
家
庭
成
員
，
法
律
救
濟
及
法
律
強
制
執
行
是
最
基
本

的
需
求
。
這
些
服
務
揖
出
被
害
人
安
全
和
保
護
的
需
要
，
對
家
庭
暴
力
個
案
採
強
制
的
建

捕
或
通
告
加
害
人
或
許
是
符
合
保
護
被
待
人
及
法
律
賠
償
，
社
會
資
頓
需
求
的
最
好
方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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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沒
捕
加
害
入
，
藉
此
可
提
供
一
段
冷
靜
期
，
可
驅
散
當
事
人
相
對
立
的
緊
張
情
勢
和
給

加
客
人
一
種
家
庭
暴
力
舉
動
及
脅
迫
是
不
能
被
社
會
所
容
許
的
訊
息
。
一
項
研
究
發
現
，

交
付
給
警
窮
、
法
臨
的
加
害
人
很
有
可
能
去
完
成
給
予
他
們
的
治
療
計
畫
，
特
別
是
以
詩

商
輔
導
作
為
種
刑
條
件
的
治
療
計
盡
可
叩
門
。
m
l
G
。
。
已
停
留
仿
古
巴
∞
0
)
。
法
律
放
濟

提
供
受
害
人
關
於
他
們
權
力
的
認
知
是
需
要
的
，
受
害
人
必
氯
知
道
他
們
可
運
用
的
民
法

、
刑
法
的
保
護
。

醫
療
服
務

配
偶
虐
待
的
受
害
人
通
常
會
與
保
健
中
心
的
人
接
觸
，
一
些
證
攘
顯
示
，
比
起
其
他

的
人
，
醫
師
是
受
害
者
較
早
想
要
尋
求
幫
助
的
對
象
(
口
。
宮
的
F
h
w
巴
巴
g
v
s
a
)

。
因
為
居
住
在
虐
待
家
庭
的
壓
力
，
其
他
醫
療
問
題
〈
譬
如.• 

有
被
虐
待
經
驗
的
婦
女
有

較
高
的
流
產
率
(
的
巴
-
S
E

吋
切
)
，
在
懷
孕
期
間
，
遭
到
虐
待
的
婦
女
有
可
能
在
生
下

孩
子
後
會
繼
續
被
虐
待
，
以
及
可
能
與
日
後
產
生
見
童
虐
待
或
疏
忽
有
關
)
的
發
生
可
能

僅
次
於
身
體
虐
待
問
題
。

庇
護
所

多
年
以
來
，
庇
護
所
被
當
成
希
墓
的
燈
塔
和
激
勵
無
數
被
虐
待
婦
女
。
庇
護
所
一
士
也

是
被
配
偶
虐
待
的
婦
女
視
為
第
一
需
要
的
服
務
。
英
國
第
一
個
被
虐
待
婦
女
的
庇
護
所
走

，n
v
z
d〈
凹
凸
付
出
。
口
話
，
它
提
供
美
國
許
多
庇
護
所
的
模
式

(
2
N
N
O
M
-
-
H
S

也

庇
護
所
供
給
受
害
人
及
小
孩
一
個
安
全
的
住
所
及
確
認
受
害
者
被
虐
待
的
事
實
，
而

且
提
供
同
理
心
與
情
感
的
支
持
，
使
受
害
者
能
重
新
評
估
周
遭
生
活
。
庇
護
所
的
推
晨
，

接
供
社
區
對
家
庭
暴
力
廣
泛
覺
醒
和
美
國
社
會
性
別
偏
見
悲
劇
的
覺
醒
有
很
高
的
評
價
。

屁
證
所
也
是
醫
護
人
員
最
常
使
用
的
轉
介
資
涼
。

社
會
及
精
神
病
院
服
務

家
庭
成
員
將
因
配
偶
虐
待
付
出
代
價
。
除
了
肉
體
的
影
響
，
它
還
影
響
家
庭
生
活
，

社
會
和
心
理
健
康
。
社
會
服
務
計
畫
預
定
增
加
個
人
家
庭
的
福
利
和
解
決
問
題
。
社
會
服

務
包
括
廣
泛
的
服
務
，
其
包
括
家
庭
資
訊
和
醫
師
的
轉
介
，
見
童
福
利
，
去
共
救
助
以
及

個
人
、
團
體
、
夫
妻
和
家
庭
的
諮
商
。
社
會
和
精
神
病
臨
攪
構
或
組
織
，
已
推
展
多
種
介

入
計
畫
去
幫
助
受
害
者
及
家
庭
成
員
，
他
們
透
過
個
人
、
團
體
、
夫
妻
及
家
庭
保
護
等
方

法
來
施
行
介
入
。
不
久
前
，
自
助
圈
體
組
織
聯
合
安
全
之
家
揖
供
被
虐
待
婦
女
及
丈
夫
大

部
分
的
服
務
，
服
務
重
點
放
在
整
個
家
庭
成
員
而
不
單
是
受
存
者
本
人
。

就
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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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
業
或
缺
少
就
業
機
會
使
整
個
家
庭
面
臨
很
大
的
壓
力
。
C
巳
H
B
C
S
0
)引
述
社

會
壓
力
是
引
起
家
庭
暴
力
的
原
因
，
而
社
會
壓
力
叉
與
失
業
有
關
聯
。
許
多
被
虐
待
的
婦

女
在
經
濟
上
都
非
常
依
賴
他
們
先
生
。
n
m℃
Z
Z
C
g

∞
)
發
現
近
七
O
%
的
被
虐
待
婦

女
報
告
，
他
們
為
了
享
有
金
鍾
的
安
全
感
，
仍
願
留
下
與
施
虐
者
一
起
生
活
。
毫
無
疑
問

的
，
對
許
多
遭
遇
家
庭
暴
力
的
家
庭
來
說
，
就
業
服
務
提
供
家
庭
成
員
獨
立
及
接
個
家
庭

高
水
平
的
生
活
，
將
可
減
低
家
庭
壓
力
。

配
偶
虐
待
及
家
庭
保
護
圈
隊

月九年-十八囡氏爭中

由
於
問
題
的
復
雜
性
，
成
功
地
介
入
配
偶
虐
待
家
庭
，
必
須
要
對
問
題
做
多
方
面
，

廣
泛
的
操
討
。
所
有
可
利
用
的
社
會
資
源
必
須
有
系
統
的
運
用
，
基
於
受
害
者
及
其
家
庭

成
員
的
特
別
需
要
，
必
需
有
多
種
服
務
機
構
及
專
家
去
幫
助
個
人
或
家
庭
整
體
。
為
了
增

加
成
功
的
介
入
，
社
區
必
須
成
立
一
個
多
功
能
的
配
偶
廢
待
保
護
訓
練
機
構
及
家
庭
保
護



圈
蝕
。
國
像
成
立
的
目
的
是
援
供
個
案
詩
商
、
資
源
開
發
及
社
區
活
動
(
悶
。

E
E
O
口

的
同
。
看
∞
給
∞
z
g
o
D
口
百
ω
吋

H
C∞
∞
)
。
此
圖
像
有
預
肪
配
偶
虐
待
及
保
護
受
害
人
的

功
能
，
以
及
被
虐
待
人
其
家
庭
成
員
給
予
推
介
及
評
估
服
務
，
和
幫
助
家
人
得
到
需
要
的

服
務
。
國
隊
提
供
資
訊
及
專
家
給
社
區
領
導
者
及
機
構
負
責
人
，
此
外
，
將
收
集
社
區

間
偽
虐
待
的
事
實
及
發
生
原
因
，
給
予
需
要
介
入
的
家
庭
提
供
地
方
司
法
部
門
的
寶
貴
資

氓
。

配
偶
虐
待
及
家
庭
保
護
的
一
些
基
本
概
念

第
一
，
大
多
數
社
區
有
多
種
公
共
與
私
人
的
服
務
，
可
供
家
庭
暴
力
的
家
庭
成
員
使

用
，
往
往
受
害
人
及
其
家
人
和
幫
助
者
並
不
知
道
有
這
些
服
務
的
存
在
。

第
二
，
擻
構
在
服
務
受
害
者
及
其
家
人
時
，
要
有
責
任
感
和
提
供
高
品
質
服
務
，
但

是
通
常
因
為
問
題
的
範
圍
及
缺
少
協
調
服
務
而
不
勝
負
擔
。

第
三
，
一
餵
大
漿
和
大
多
數
求
助
專
家
，
並
不
全
然
瞭
解
影
響
社
區
家
庭
問
題
的
成

國
或
其
嚴
重
性
。

第
四
，
家
庭
與
社
區
最
大
的
利
益
是
推
展
多
功
能
機
構
和
多
種
訓
練
撥
構
的
聯
合
體

，
去
應
付
家
庭
暴
力
事
件
。

機

構

配
偶
虐
待
及
家
庭
保
護
隊
，
包
括
:
法
律
執
行
、
醫
療
、
社
會
服
務
、
精
神
病
院
、

香
任
按
學
、
法
臨
、
家
庭
服
務
、
庇
護
所
、
濫
用
藥
物
、
就
業
和
牧
師
等
機
構
代
表
。
此

國
隊
聯
合
社
會
資
跟
去
確
認
個
人
與
家
庭
的
需
要
，
圈
像
成
立
可
能
來
自
多
種
私
人
基
金

會
和
聯
邦
、
州
以
及
當
地
資
源
。
譬
如
，
大
多
數
的
州
有
司
法
部
門
去
爭
取
聯
邦
的
館
和

提
供
家
庭
暴
力
計
童
基
金
給
當
地
的
社
區
，
而
且
圍
毆
必
領
推
展
二
個
主
要
範
圈•• 

個
案

的
諸
商
和
發
展
資
源
。

調
停
介
入

配
偶
虐
待
及
家
庭
保
護
圖
像
針
對
已
確
認
的
虐
待
個
案
，
指
派
負
責
人
，
來
負
責
推

介
和
統
合
服
務
，
以
及
計
葷
的
推
展
，
必
要
的
服
務
諸
如
:
法
律
、
醫
療
、
社
會
、
心
理

衛
生
及
就
業
服
務
。
家
庭
成
員
介
結
結
團
獻
時
，
必
需
在
提
出
和
討
論
個
案
家
庭
需
要
之

前
，
簽
下
權
利
放
棄
書
或
同
意
書
，
圍
毆
成
員
海
嚴
格
遵
守
對
個
案
保
密
的
規
範
'
其
包

括
使
用
號
碼
或
姓
名
的
第
一
個
字
母
，
或
讓
國
蝕
成
員
簽
署
保
密
同
意
書
。

保
護
與
教
育

配
偶
虐
待
及
家
庭
保
護
國
毆
揖
供
社
區
保
護
及
教
育
的
服
務
。
保
護
及
教
育
的
服
務

通
常
都
是
有
相
關
的
。
此
圈
隊
希
望
去
改
變
配
偶
虐
待
的
態
度
以
及
鼓
勵
受
害
人
與
加
害

人
儘
早
尋
求
幫
助
，
並
且
教
育
社
區
職
業
團
體
。

結

~心
自岡

配
偶
虐
待
及
家
庭
團
歐
能
接
供
從
事
家
庭
暴
力
工
作
者
很
多
益
處
，
它
能
接
供
繼
續

及
建
設
性
的
回
饋
給
機
構
代
表
和
加
強
磁
構
問
策
略
和
介
入
治
療
的
溝
通
，
此
圓
蝕
可
做

為
預
防
職
業
倦
怠
和
提
供
支
援
團
體
繼
續
教
育
。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它
可
提
供
社
區
配
偶
虐

待
相
關
範
圍
、
因
素
的
正
確
資
訊
和
最
新
的
社
區
服
務
，
對
受
害
者
及
家
庭
成
員
來
說
，

此
圍
毆
鼓
勵
一
致
及
合
乎
介
入
標
溢
的
服
務
。
最
後
此
團
隊
能
引
起
大
眾
對
配
偶
虐
待
問

題
的
注
意
和
鼓
勵
及
支
援
健
全
家
庭
功
能
。

(
本
文
譯
者•• 

林
金
蘭
女
士
現
任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社
工
室
研
究
員
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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